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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交通运输局2019年第一批窄路加宽
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2月对蓝山县交通运输局2019年第一批窄路加宽补助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车辆的不断增多，部分农村公路已不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蓝山县交通运输局决定启动农村公路“窄路加宽”工程，针对道路窄、会车难、隐患大的公路进行加宽改造，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通畅。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文件《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的通知》（湘财建一指[2018]187号），安排蓝山县2019年度第一批窄路加宽工程项目补助资金375万元，用于蓝山县农村公路窄路加宽改造建设。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通过拓宽硬化路面宽度，解除、降低交通事故，为群众营造更好的出行条件，加强各村之间的交通和经济互通联系。上级安排蓝山县2019年度第一批窄路加宽工程项目专项资金375万元（湘财建一指[2018]187号文），用于对自主招标实施窄路加宽建设并验收合格的村镇进行奖补，从而调动各村实施建设的积极性，以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保障人们的出行安全。
2、具体项目目标
为加快实施“十三五”交通建设规划，全面打赢“交通提速”战役，永州市交通提速战役指挥部办公室下达蓝山县交通局2019年农村公路窄路加宽任务53公里。蓝山县交通局2019年计划完成窄路加宽任务10条线路53.23公里，为2018年窄路加宽任务中未完成部分。10条线路分别为：山湾至竹源C019431127、成家村至新屋地C038431127、Y370至大冲C243431127、X138至蒲林C249431127、X138至石壁C253431127、S351至栗歧岭C261431127、新村至上泉洞C297431127、湾田至爻山C305431127、荆竹至新寨X139431127和桃源至源桐Y620431127。窄路加宽工程以“先建后补”的形式进行建设，补助标准：县道每公里补助25万元，乡道每公里补助15万元，村道每公里补助10万元。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湘交农发〔2017〕226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的实施意》（湘政发〔2019〕9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保证蓝山县窄路加宽工程项目顺利实施。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交通运输局2019年度第一批窄路加宽工程专项资金375万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蓝山县交通运输局2019年度第一批窄路加宽工程项目专项资金375万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窄路加宽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2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和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等；以及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财务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以上工作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的通知》（湘财建一指〔2018〕187号），上级安排蓝山县2019年度第一批窄路加宽工程项目专项资金为375万元，实际共到位375万元，到位率100.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9年第一批窄路加宽补助资金已使用362.65万元，用于窄路加宽工程建设，执行率为96.71%。
具体支付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支出内容
	支出金额
	备注

	付社门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145,000.00 
	

	付毛俊双河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323,500.00 
	

	付同兴上陈至神山Y615窄路加宽工程款
	 143,550.00 
	

	付楠市竹岭村肖家岭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160,100.00 
	

	付井湾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101,000.00 
	

	付朱毛寺村C066朱家寺毛塘路窄路加宽工程款
	 229,700.00 
	

	付洪观贺家S351公路窄路加宽工程款
	 55,200.00 
	

	付朱毛寺村C199毛俊至朱家窄路加宽工程款
	 173,800.00 
	

	付所城联营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71,200.00 
	

	付祠堂圩八联（龙田）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110,200.00 
	

	付祠堂圩坪石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99,000.00 
	

	付湘源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153,721.20 
	

	付竹管寺镇金银福村路面加宽工程款
	 217,235.00 
	

	付祠堂圩镇和谐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146,200.00 
	

	付湘江源乡（紫良乡）桐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527,550.00 
	

	付湘江源乡（紫良乡）联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434,300.00 
	

	付土市镇和谐村白露塘至塔黄（Y365）窄路加宽工程款
	 100,600.00 
	

	付土市镇南岭村至栗岐岭窄路加宽工程款
	 154,000.00 
	

	付楠市镇元竹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200,000.00 
	

	付新圩镇同乐村窄路加宽工程款
	 80,600.00 
	

	合  计
	3,626,456.2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交通局未单独制定农村公路窄路加宽工程管理实施办法，对2019年度第一批窄路加宽工程项目专项资金的支出由2019年窄路加宽项目经公路管理站项目管理人员、财务部门分管人员、纪委监督部门分管人员、及项目资金管理人员现场验收合格后，予以支付。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窄路加宽工程以“先建后补”的形式进行建设，由各个项目所在村委自主招投标实施，实行县质量巡查组、乡镇、村委会质量监督员三级质量监理体系，同时抓好开工审查、路基检测、竣工验收、“七公开”实施情况等关键环节，有效地保证了工程质量。工程完工验收后，交通局按照县乡村道的补助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保障了村民的日常出行安全，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得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观。农村公路的建设改善了农村交通，增加了村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为农副产品向商品化转变创造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产品“运输难、出售难、货损多、价格低”的问题，推动了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为“脱贫摘帽，群众致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后，改善了农村交通条件，使得农村孩子能更加方便的就学，教师也更愿意留在农村学校教学，城里的优秀教师资源也可以更方便的来往于城市与农村之间，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均衡流动与交流，使得农村教育水平得到大大提高。
（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实施后，保障了人民出行安全，提高了农村生产生活质量，丰富了农村教育教学资源，使得农村教育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对农村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比较科学合理，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在项目管理、资金分配、资金支付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蓝山县交通运输局2019年第一批窄路加宽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为88分，等级为“良好 ”。
六、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管理有待加强
蓝山县交通局未建立项目管理台账，不能清晰的体现项目完工进度及支付进度。
（二）资金支付依据不充分
2020年7月24号凭证，付楠市镇元竹村窄路加宽工程款30万元，从2019年第一批窄路加宽资金中支出20万元，附件仅有付款单、申请表、发票、施工合同、委托付款书以及情况说明，无项目验收资料，付款依据不充分。
（三）财务工作有待加强
经查看付款凭证资料，发现存在凭证摘要与附件无法对应的情况，2020年1月39号凭证，付朱毛寺村C066朱家寺毛塘路窄路加宽工程款229700元，附件为朱毛寺村C199线路验收资料；2020年4月2号凭证，付朱毛寺村C199毛俊至朱家窄路加宽工程款 173800元，附件为朱毛寺村C066线路验收资料。
（四）专项资金未制定分配方案
县交通局未针对2019年第一批窄路加宽工程补助资金375万元制定单独的具体的资金分配方案，使用过程中直接用于窄路加宽项目，不利于资金管理。
七、相关建议
[bookmark: _GoBack]（一）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制定单独的窄路加宽工程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对于依据不充分的专项资金支出，应要求补齐依据后再次审核，审核通过后予以支付。加强工程质量验收，规范项目验收程序，形成验收资料并保存。
（二）加强项目的执行和管理，建立项目管理台账，清晰明了的体现项目的完成进度及支付进度。除此之外，加强财务人员对准则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专业水平。

附表：蓝山县交通运输局2019年第一批窄路加宽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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